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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公布实施，为中国环境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与规范进路。环境法庭作为环境法治

建设的重要司法保障即力量，借他山之石解决中国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当前环境法庭建设与

改革而言，瑞典环境法庭制度立法先行、扩大管辖权与受案范围、扩张起诉人资格范围以及完善的诉讼

程序都启示我们应首先通过立法明确授权环境法庭的成立依据与资格；其次，扩大受案及起诉人资格范

围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再次，完善环境法庭专业人员的培训与聘任机制，保证审判人员的多元化与专业

化；最后，建立并完善环境法庭审理规则，提供程序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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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in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and normative approac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ule by law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judicial guarantee or pow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the 
environmental cour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or the con-
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ourt in Sweden, the legislative advance, ex-
panding the jurisdiction and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qualification of the 
prosecutor and improving the litigation procedure of the environmental court system all suggest 
that we should firstly authorize the establishment basis and quali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urt through legislation. Secondly, we 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and prosecut-
ing person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ird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court professionals to ensure the diversi-
fi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judicial personnel; Finally, the rules of environmental cour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o provide procedural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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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

款正式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绿色原则，旨在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均衡发展。2007 年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

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法庭，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进程拉开规范意义上的序幕。随后无锡市、昆明

市等环保法庭陆续成立。环境法庭是审理环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专门法庭。一方面，由于环境案

件一般不仅单单涉及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刑事犯罪，有时是这三类的任意结合，复杂程度高且具有极

强的专业性；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民事、行政、刑事审判庭相互分离的审判体系无法应对复杂的环境纠

纷案件[1]，而且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传统法院体系也无法解决跨行政区域的环境纠纷。因此，设置专门

化的环境法庭会更符合司法价值的追求。然而，我国环境法庭从诞生以来一直就面临着案源不足、诉讼

成本过高、举证难度大，原告难以胜诉等诸多问题[2]。我国对瑞典环境法的研究起步较早，也陆续取得

了很多成果。瑞典当前已经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环境司法诉讼制度，展开瑞典环境法庭制度研究，能帮助

我国更快建成更加系统、完善的环境法庭组织结构与运行程序。 

2. 瑞典环境法庭制度概述 

2.1. 从水法庭到土地与环境法庭 

瑞典的湖泊占全国总面积的 8%左右，水资源丰富。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在瑞典国内越来

越严重。为了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1969 年瑞典颁布《环境保护法》加强污染防治。为了保护自然

资源，解决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和与水资源有关的纠纷，1971 年修订《水法》设置了水法庭这一特别法院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613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绪武 等 
 

 

DOI: 10.12677/ojls.2022.106136 1021 法学 
 

系统，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初步形成了其国内的环境法体系。瑞典《环境法典》融合了其国内包括《自

然资源法》、《水法》等在内的 15 部环境单行立法，水法庭也正式变更为环境法庭。经过了十几年的发

展，环境法庭在瑞典国内取得了较高的信誉，并为瑞典工业联合会和环境保护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所认可。

2011 年，瑞典《规划与建设法》修订完成，涉及该法案件的管辖权从行政法院移至环境法庭，环境法庭

也正式更名为土地与环境法庭，审理环境纠纷及土地利用规划和建筑许可证有关的案件[3]。 

2.2. 专门化环境法庭成立的意义 

专门化的环境法庭使得瑞典的司法体系极具特色，其成立发展至今广受好评并得到其他国家的广泛

学习。尽管瑞典国内仅有 5 家土地与环境法庭，1 家土地与环境法庭，但受案数与审结数极高，并未出

现司法闲置与司法资源浪费的情况[4]。反观我国，截至 2022 年 9 月，全国已经成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

2149 个，29 家高级人民法院设置了环境资源审判庭，但在管辖权划分、受案范围、审判规则等方面仍需

要不断深化改革。 
从瑞典专门化环境法庭成立到发展至今的进程来看，受到其社会因素与法律适用与发展要求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首先，瑞典早期工业化进程造成其自然资源受到酸雨的严重威胁，为了消除环境污染损害，

瑞典通过建立水法庭专门解决水环境纠纷，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其次，环境案件具有持续时间长、影

响范围广等特点，导致环境案件通常情况极为复杂。这对审理环境案件的审判人员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审判人员队伍除了应具有扎实的法律功底，还应受过专业的培训掌握一定的环境科学知识。

成立专门化的环境法庭能培养专业的审判人员，规避因为环境保护经验不足或相关知识欠缺而导致的环

境案件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最后，环境许可证制度是瑞典环境保护相关立法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其

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3. 瑞典环境法庭制度基本框架 

瑞典土地与环境法庭并未改变原有的机构与体系设置，具体的体系结构与运行机制仍然依照其《环

境法典》、《诉讼法典》等法律中有关环境法庭的规定，仅增加了土地征收、租赁、环境许可等《规划

与建设法》中原来由行政法院管辖的土地与建筑活动环境案件的管辖权。本文主要研究瑞典环境法庭的

制度设计，对土地与环境法庭增加的管辖权内容不再多加赘述。 

3.1. 级别与审判人员构成 

瑞典环境法庭分为地区环境法庭、斯维亚上诉法院的环境上诉法庭以及设立在最高法院的上诉终审

法庭。这是一套内置于普通法院体系内的独立且专门化的环境法庭体系。 
地区环境法庭的审判人员组成包括地区法院一名有法定资格的法官、一名环境顾问和两名专家，必

要的时候可以增设一位法官和一名环境顾问。法庭主席由法官担任，环境顾问应当经过环境科学方面的

专业训练，需掌握一定的环境科学技术。两名专家组成员一个应有从事环境保护相关事务经验，另一个

则由主席根据案件性质决定是否需要具有政府或行业工作经验。中央政府或其指定的机构应当任命环境

法庭的主席，任命或委托环境顾问，并任命在环境法庭内供职的专家成员。法庭按法官–环境顾问–专

家成员的顺序投票，除了预先罚款案件按最宽松的意见处理，其他案件主席均拥有决定票权。斯维亚上

诉法院的环境上诉法庭中的审判人员任命或聘任规则同地区环境法庭基本一致。审判人员组成包括 4 名

以上但不超过 5 名成员，且应最少有三名法官。法庭主要审理程序启动后，若其中一名法官缺席审判，

法庭审理程序仍继续进行。针对上诉案件是否立案的裁断由上诉法庭三名法官组成，其中一名法官可被

环境顾问替代，上诉法庭的环境顾问应是法官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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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辖权与受案范围 

地区环境法庭的管辖权范围划分由中央政府决定。政府对环境法庭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有行政权干

预司法权的嫌疑，但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与专业性需要政府发挥其行政管理与公共利益维护的优势，这也

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5]。相对人针对环境保护署等机构所作行政决定不服而提起上诉的，由该机构

所在地区的环境法庭审理相关事务。共同审理的案件，一个案件未审结，不影响法庭审理其他案件。针

对管辖权提起的异议之诉，除最高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裁定将案件移送有事实管辖权的法院这一情形

外，管辖权异议均不应由上级法院审查。 
地区环境法庭审理第一审的环境案件，按其可申请的案件范围划分为“依申请”和“依传唤”两种，

前者包括环境危害活动许可审查、水务作业许可审查、水务改动或修缮活动案件、移除水中构筑物许可

案件、水务活动时限延长案件、撤销环境许可或禁止活动案件等；后者指环境危害活动有关案件或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瑞典《环境法典》在法律责任方面实现了充分的民事、刑事以及政府行政责任三者的衔

接。从环境法庭的受案范围来看，瑞典环境法庭仅审理有关环境民事、行政纠纷案件，环境犯罪类案件

仍应在普通法院审理。 

3.3. 起诉人资格 

任何公民个人由均针对环境危害活动提起诉讼的权利，为促进自然生态维护或环境保护的公众或非

营利性组织也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该非应营利性组织应在瑞典境内运行 3 年以上，且最少有 2000 名

会员，但不得对国防机构所作的决定提起上诉。而且环境保护组织不应获得诉讼赔偿费用所得，但也不

用支付“依申请”类案件的环境案件诉讼费，鼓励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同样激励民众参与环

境保护监督。公民个人、环保组织或其他机构均有权在上诉时效内针对环境法庭的判决提起上诉。这极

大放宽了环境诉讼的起诉人资格，既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产生了震慑，同时也规范了国家公权力的行

使，增强了全体公民的环境义务观念与环境保护参与意识[6]。 

4. 瑞典环境法庭诉讼程序 

地区环境法庭对其审查的第一审环境案件的适用程序、环境上诉法庭的上诉程序和最高法院的终审

程序规定于《环境法典》以及《诉讼法典》有关规定中。一审案件应经由制作申请书、法庭发布公告、

初审、调查、主审程序后做出判决，上诉案件的上诉程序同一审程序基本一致，仅在公告内容、当事人

缺席等规定上做了补充规定。最高法院的终审法庭则一般只受理意义重大或对审判原则可能造成重大影

响的案件[7]。 

4.1. 地区环境法庭诉讼程序 

4.1.1. 初步听审程序 
案件审理前，先对案件进行初步听审。首先确保该案件调查方向与范围适当，并传唤当事人进行初

步口头听审，确定的初步口头听审主题，但不得在初步口头听审程序中对当事人做出缺席判决。当事人

对其已经向法庭提交的材料制作声明后，可以引述此材料内容进行陈述。依当事人申请，若法庭认为无

须启动主要审理程序即可做出判决，除非案件事实被认定十分简单，或法院认为主席加一名环境顾问审

理该案可组成适格法庭，否则仍应按照一名法官、一名环境顾问以及两名专家成员组成法庭审理。 

4.1.2. 主要审理程序 
主要审理活动启动前，法庭应先确定审理的时间和地点，相关信息及传唤理由均应送达案件当事人。

若法庭裁决该申请活动是被允许的且需要按期完成，则可不经主要审理程序即判决该活动可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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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向一方当事人送达强制令要求出席主要审理程序，需要出席的当事人仍不出庭的可处以罚款。一方

当事人缺席，法庭主要审理程序仍然可以进行，但不得做出缺席判决。 
主要审理活动启动后，首先要陈述本案的申请信息及诉讼请求。主要审理程序被推迟的，案件应从

被推迟前的统一程序阶段重新开始审理，先前出示的证据除非有必要，否则无须再次出示，但法庭成员

更改的则应重新启动新的主要审理程序。 

4.1.3. 做出判决 
法庭应依据案件性质、初步听审程序得出的结论、证据内容及其他文件信息做出判决，环境法庭已

审结的案件，上级法院均不得审查是否应由环境法庭以外的法院审理该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

环境法庭应将该案件事实以及法庭的审查意见均提交由中央政府审理决定。 

4.2. 环境上诉法庭诉讼程序 

任何针对环境法庭做出的裁定或判决均可提起上诉，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一审裁定并非在庭审时签

发且无法查明签发时间时，上诉期限自上诉人受到裁定之日起算。一方当事人已针对案件提起上诉的，

只有在上诉期届满后，另一方当事人才能针对此案件提起上诉。前一上诉被撤回或因其他原因失效，在

法定期限内提起的后一上诉也应做失效判决。法庭对上诉进行审查应发布上诉许可声明以及该许可的副

本，若该上诉没有获得许可，则原裁定或判决继续生效。上诉案件同一审案件一致，上诉副本应送达文

档保管人，并发布公告。 

5. 对我国的启示 

瑞典环境法庭从成立并发展至今，其环境保护效果有目共睹。梳理瑞典环境法庭制度演变，不难发

现其通过立法先行，通过建立规则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环境法庭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在环境保护的各个环

节，也更加注重对事前预防的管理与监督。环境法庭无论是管辖权划分，还是受案范围与起诉人资格规

定同我国相比，范围都更加广泛。我国环境法庭改革推进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瑞典的环境法庭

制度研究则能带给我们些许启示。 

5.1. 立法先行 

瑞典环境法庭制度改革，一直都是先制定法律，再进行法院内部组织结构改革或升级。而我国的环

境法庭成立大多是因为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催生了环境法庭建立，经由地方试点再到中央推广的过

程中一直缺乏明确法律规定或政策指导，立法滞后导致环境法庭在各地不仅名称各异，设立方式与组织

结构也各不相同，主管的范围也并不一致[7]。目前，《法院组织法》第 23 条第 2 款是国内环境法庭成立

的唯一法律依据，“法无明确授权”导致环境法庭在理论与实务界都产生了很多分歧，公众对环境法庭

的成立也充满质疑[8]。因此尽快建立相关法律规定，明确环境法庭设置与运行机制，才能让环境法庭真

正发挥作用，不至于出现司法资源浪费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 

5.2. 扩大受案及起诉人资格范围 

环境法庭当前在我国逐渐形成环境民事、行政、刑事以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三审合一”或“四

审合一”审判模式[9]，但各法院仍然将环境案件分散在各审判庭审理，环境法庭仅审理规模少量的环境

民事案件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我国对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的严苛规定，又同时导致环

境法庭并没有足够案源，甚至面临无案可审的窘境[10]。瑞典环境法庭的上述规定都启示我们应积极拓宽

受案范围，环境资源类案件尽皆纳入环境法庭的审判体系内[11]，同时适当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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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范围，降低环保组织的起诉资格标准，规范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环境案件的复杂与专

业性，导致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举证难度大与诉讼费用承担高昂等巨大压力，公民在我国暂时还

无法像瑞典一样针对其环境危害活动提起诉讼。对我国环境法庭的受案与起诉人资格范围既要适当扩大，

同样也应对原告起诉资格的标准与程序进行适当限制[12]。 

5.3. 完善环境司法专业人员培训与聘任机制 

环境案件通常具有复杂性、专业性、科学性强的特点，环境法庭的审判人员组成就需要拥有极强的

综合素质与多元化的人员构成保证审判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瑞典环境法庭法官 + 环境顾问 + 专家成员

的审判人员组合模式就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环境案件，且相关人员都应经过系统的环境科学专业培训或拥

有一定的环境保护工作经验。我国当前环境法庭审判人员大多从各审判庭直接抽调兼任，缺少环境法律、

环境科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环境保护审判与执法工作经验，直接影响了环境法庭的作用发挥[13]。我

国在环境法庭的合议庭成员配置除了专业的审判人员，也可以加入拥有一定环境科学知识或环保工作经

验的人民陪审员。审判人员也应该通过开展主题讲座、专业知识培训以及专业技能进修等机制保证其既

有环境保护法律知识储备，又拥有相应环境科技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其综合素质。 

5.4. 完善环境法庭审理规则 

制度设计是为了指导实践，而具体的程序规定又是制度运行的重中之重。瑞典通过《环境法典》、

《诉讼法典》等法律规定建立了环境法庭审理环境案件的一审与上诉程序，参考其制度设计，完善我国

的环境法庭审理规则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建立明确的立案审查规则，正式立案后对外发布立案信息

并送达当事人。启动法庭审理程序后，先经由庭前听证程序进行庭前听证与调查，案情简单且当事人没

有异议的案件可以在庭前通过磋商与调解做出裁定。复杂的案件则必须由法庭指定专业的调查队伍进行

现场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再启动普通程序由审判人员对案件进行审理。环境法庭审理的环境案件，法

庭应首先分析并明确判断案件性质，根据案情再决定应适用哪种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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